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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確保飛航安全，我國係依據下列規範，管理空運危險物品之分類
、識別、包裝、標記、運輸文件、儲存隔離、裝卸、緊急應變、運
具設施、人員訓練管理、通報及保安等作業。

國際民航組織第十八號附約(Annex 18)

危險物品航空安全運送技術規範

民用航空法

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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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民航組織第18號附約

• 第一章定義

• 第二章適用範圍

• 第三章分類

• 第四章空運危險物品之限制

• 第五章封裝

• 第六章標籤與標記

• 第七章託運人責任

• 第八章航空器使用人責任

• 第九章資訊

• 第十章訓練計畫之制定

• 第十一章遵守事項

• 第十二章危險物品失事及事件之報告

• 第十三章危險物品保安條款



危險物品航空安全運送技術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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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航空法
修訂日期：民國 107 年 04 月 25 日第43條

危險物品不得攜帶或託運進入航空器。但符合依第四項所定辦法或民航局核定採用之國

際間通用之危險物品處理標準有關分類、識別、空運限制、封裝、標示、申報及託運人

責任事項之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
民用航空運輸業、普通航空業、航空貨運承攬業、航空站地勤業、空廚業及航空貨物集

散站經營業不得託運、存儲、裝載或運送危險物品。但符合第四項所定辦法或民航局核

定採用之國際間通用之危險物品處理標準有關分類、識別、空運限制、封裝、標示、申

報、託運人責任、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責任、資訊提供、空運作業、訓練計畫、申請

程序與遵守事項、失事與意外事件之通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
前二項危險物品名稱，由民航局公告之。

危險物品之分類與識別、空運之限制、封裝、標示、申報、託運人責任、航空器所有人

或使用人責任、資訊提供、空運作業、訓練計畫、申請程序與遵守事項、失事與意外事

件之通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交通部定之。國際間通用之危險物品處理標準，

適於國內採用者，得經民航局核定後採用之。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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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
訂定日期：97年2月25日修訂日期：107年12月10日

第1條本辦法依民用航空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2條託運人、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、航空貨運承攬業、航空站地勤業、空廚業及航空
貨物集散站經營業執行空運危險物品作業，應依本辦法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（以下
簡稱民航局）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四項，核定採用國際民用航空組織之危險物品航
空安全運送技術規範（以下簡稱技術規範）之規定辦理。

第3條危險物品之分類如下：
一、第一類：爆炸物品。
二、第二類：氣體。
三、第三類：易燃液體。
四、第四類：易燃固體、自燃物質、遇水釋放易燃氣體之物質。
五、第五類：氧化物、有機過氧化物。
六、第六類：毒性物質、傳染性物質。
七、第七類：放射性物質。
八、第八類：腐蝕性物質。
九、第九類：其他危險物品。
前項危險物品之分類基準，依技術規範之規定。



危險物品航空運輸管理

• 要求業者依規範執行危險物品作

業。

• 要求業者依規範接受危險物品教

育訓練。

• 倉棧業者須符合消防法規並定期

接受當地消防局之檢查。

民用航空運輸業、普

通航空業、航空貨運

承攬業、航空站地勤

業、空廚業及航空貨

物集散站經營業

7

管
理
措
施



危險物品航空運輸管理

• 本局已建置危險物品定期檢查制度包括：

危險物品檢

查員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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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建置並認證危險物品檢查員。

➢制定危險物品檢查員手冊建置一致檢
查標準(包含危險品申報、託運、儲存
、裝載作業、訓練及緊急應變)。

➢相關檢查缺失均已要求業者限期或立
即改善。



⚫ 民用航空局已建置危險物品作業檢查制度、
制定危險物品檢查員手冊，建置一致檢查標
準，發現相關檢查缺失，要求業者限期或立
即改善；另已針對下列公共危險物品（易爆
炸物質）進行追蹤管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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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提供之國內高風

險易爆物清單

行政院

國土安全辦公室

✓危險物品航空安

全運送技術規範

(TI)律定之高度危

險性物品清單

國際民航組織

(ICAO)

✓危險物品運送規

範(DGR)律定之

高度危險性物品

清單

國際空運協會

(IATA)



⚫ 民用航空局已訂定「航空貨物集散站高風險
易爆物/危險物品存儲通報表」，由航空貨物
集散站於上開易爆物質進儲時填寫貨物相關
資訊存檔備查，並進行以下通報處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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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管道

電話

電子郵件

傳真

通報對象

所在機場之航空站／桃園

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

本部民用航空局負責該集散

站危險物品作業督導檢查員



簡報結束

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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